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補救教學
實施方案之內涵與推動

報告者：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詹麗娟

101年7月30日、101年8月9日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教司

臺師大補救教學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大綱

壹、緣起

貳、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內涵說明

參、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推動說明

肆、結語



壹、緣起



源起
弭平學習落差為加強扶助弱勢家庭且學習低成就
學生，教育部自95年度起開始辦理「攜手計畫-課
後扶助」方案，於課餘時間提供小班且個別化之
免費補救教學。另對於原住民比率偏高及離島地
區等地域性弱勢之國中小學生，則是以「教育優
先區計畫-學習輔導」對原班級學生進行免費之補
救教學。

鑑於12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因上開計畫尚未
關注到不具弱勢身分之國中小學習低成就學生，
國中學生將可免經升學考試直接進入高中（職）
或五專就讀。因此，加強推動補救教學以確保每
一位國民中小學學生之基本學力。



源起：12年國民基本教育配套措施



貳、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內涵說明



教育部100.10.27臺國（二）字第1000193000號函發布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教育部101年1月20日臺國(二)字第1010008472C號令發布
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子計畫三-
攜手計畫）修正第五點 。

教育部補救教學作業要點(草案)。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課中實施補救教學試辦計畫：本市
預計101年9月28日前收件。



辦理期程：102年全面實施。

本方案未實施之前，原「攜手計畫
-課後扶助」方案及「教育優先區-
學習輔導」繼續推動。



•「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

整合國中小補
救教學計畫

•無論課程綱要或課程標準如何改變或教
材如何重編，學生在該年級之工具學科
中仍必須習得之內容

•得以順利銜接下一年級之課程。

制定基本學習
內容

•依據國小國語文、英語、數學各年級之
基本學習內容編輯進階式補救教學教材

•發展相對應之測驗題目與學習單，前階
段學習教材之學習經檢測通過後，才可
進入下一階段教材之補救教學。

編輯進階式補
救教材



•依據國教司研發之國小國語文、英語、數學各年級
基本學習內容，標準參照之測驗。

•101年9月起以此評量系統來篩選學習低成就學生，
應施以補救教學。

•診斷學生之學習落後點時，可同步獲致補救教學之
相關補充教材、試題或學習單

建立科技化
評量系統

•每年需進行3次電腦化測驗

•9至10月為篩選測驗

•翌年之2至3月、6月為成長追蹤測驗

檢核補救教
學成效

•教師於平常教學時即應透過形成性評量，了解並診
斷學生學習之困難與成效，並於課堂上予以及時性
之補救教學。

•課中試辦計畫：已有相當程度之落後學生，鼓勵學
校規劃於一般上課期間採抽離班級之方式進行補救
教學

辦理補救教
學模式



•現職教師8小時研習

•非現職教師18小時研習

辦理補救教學
增能研習

•國立臺南大學負責之行政作業及填報與評量網站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中央到地方之三級：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輔導群及中
央輔導團教師擔任所轄責任區內之補救教學專業支持
工作

•縣市層級之輔導團員：種子教師增能培訓與督導人員

•學校層級之教學輔導教師

完備專業支持
與督導系統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成績評量準則

•學生負起自我要求之責、教師負起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之責、學校對學生負起安排補救教學之責、家長負起
與教師及學校共同督導學生學習之責、地方及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負起管控學習品質之責，俾學生、教師、
學校、家長及主管機關正視補救教學之重要性。

修訂法規賦予
權責



補救教學內涵
廣義而言，補救教學是學習輔導的一環。
當學生發生學習困難時，他們便應獲得的
一種診斷式教學。
學習沒有捷徑，但一定有方法！

應教導有效的學習策略
認知策略：複誦（如抄筆記、劃重點）、意義化（如
摘要、提問、類比）、組織策略（如做大綱、畫組織
圖）
後設認知策略：計畫（設定目標）、監控（自我測試
）、調整（調整閱讀速度、應試策略）
資源管理策略：時間管理（預定進度）、環境管理（
如了解哪裡是安靜區域）、努力管理（歸因方式）、
尋求他人協助（如尋求師長或同儕協助

教學方式：運用適性與多元的教學方法。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唐淑華



《教學歷程教學歷程》

了解學了解學
生的起生的起
點行為點行為

選擇選擇
教學教學
內容內容

組織組織
教學教學
內容內容

設計設計
教學教學
活動活動

進行進行
教學教學

評量評量
教學教學
效果效果

回饋回饋

決定決定
教學教學
目標目標

要從教學歷程來思考補救教學之實施

◎學生學得不好，是教學歷程中那個環結出了問題，
就應該從該環結著手改進。

教育部 鄭來長 副司長(2011 )



補救教學目標
有效提高學習成效

提供多層次的學習支援系統

一級介入：由原班級老師擔任，一般教室內之學生都
包括在內

次級介入：以較密集的方式提供額外的、小組的協助

三級介入：提供更密集、更個別化、更明示的協助

定期檢測成果：運用「評量—教學—再評量」的
循環模式

學習過程中，應提供高品質的回饋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唐淑華



補救教學推動內涵與策略

補救教學課程推動

基本學力

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

補救教學補充教材

實施

第一層-在課程中即時補救

第二層-抽離、課後、小班
教學

補救教學專案增能

補救教學種子講師培訓

補救教學師資培訓

評量診斷

篩選

成效追蹤

擴充題庫



補救教學篩選方式

評量診斷：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科技化評量

篩選：每年9月

（1）初步篩選：

凡單一學科成績為該班級或年級後百分之
三十五者，由各校各班級任老師或國語文
、數學、英語學習領域任課教師轉介學生
上線參加篩選測驗。

偏遠地區或特殊原因專案報府同意，得放
寬篩選範圍至後百分之四十、班級人數低
於10人者得全班進行施測。



A.國語文電腦化測驗（三至九年級，惟三
年級得以學校為單位申請以紙筆測驗）。

B.國語文紙筆測驗（一至二年級；惟一年
級只做六月之學習成長測驗）。

C.數學電腦化測驗（三至九年級，惟三年
級得以學校為單位申請以紙筆測驗）。

D.數學紙筆測驗（一至二年級；惟一年級
只做六月之學習成長測驗）。

E.英語電腦化測驗（四至九年級，含英語
聽力測驗）。



補救教學課程推動

基本學力：基本學力係指所有學生在學習過後必須
具備之最基本的成就表現。

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輔
導群

補救教學補充教材：臺師大

本市【教育有愛扶助弱勢】網站98-100年攜手計
畫補救教學教材研發

結合各縣市資源分享



現職教師補救教學培訓科目
＊補救教學概論 ＊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導
＊補救教學理論與技術 ＊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量

主題 國小階段課程內容 國中階段課程內容

基
礎
課
程

補救教學
基本概念

補救教學概論(2小時)(含理論與技術)

補救教學實務案例研討(2小時) 補救教學實務案例研討(2小時)

低成就學生
心理輔導、
班級經營

國小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導
(2小時)

國中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導
(2小時)

國小補救教學班級經營(2小時) 國中補救教學班級經營(2小時)

測驗與診斷 國小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量
(2小時)

國中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量
(2小時)

選
修
課
程

分科教材教法
與實務策略

國語文與數學補救教學教材教法
(共4小時，每科2小時)

國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教法(4小時)

數學補救教學教材教法(4小時)

英語補救教學教材教法 (4小時) 英語補救教學教材教法(4小時)

國語文與數學補救教學策略
(共4小時，每科2小時)

國語文補救教學策略(4小時)

數學補救教學策略(4小時)

英語補救教學策略 (4小時) 英語補救教學策略(4小時)

共計18小時



現職教師8小時補救教學專業增能

(1)國、英、數教師8小時：

補救教學概論(含理論與技術)2小時+心理
特質與輔導2小時+分科教材教法4小時

(2)非基本學科教師：

補救教學概論(含理論與技術) 2小時+心理
特質與輔導2小時+班級經營2小時+學習診
斷與評量2小時

101年度完成校內研習比率須達70%以上。



效益

完成各年級之基本學習內容，客觀界定出學生之
基本學力。

正確篩選出學習低成就學生，系統監控受輔後之
學習進展。

扶助每一位學習低成就學生，實現民主社會之公
平、正義。

學生、教師、學校、家長及主管機關均能正視基
本學力之重要性。



參、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推動說明



教育部補救教學作業要點

補助類別：學校均符合子計畫一、二、三
資格者，學校依最大需求者擇一申請

（一）子計畫一：一般學習扶助方案

（二）子計畫二：特殊地區學習扶助方案

（三）子計畫三：國中基測成績待加強學校

學習扶助方案

（四）子計畫四：縣市整體推動方案



目的及模式：因補救教學之時間在課餘或
課後，故尚須經家長同意才能對學生進行
補救教學；惟對於無學習意願之學生尚無
法強制實施補救教學故研擬課中實施協同
教學或抽離式補救教學模式，於該年級領
域授課時段予以及時性補救教學。

辦理專業研討：定期辦理校內檢討會議、
邀請專家研議指導，並辦理補救教學增能
研習課程，提昇並確保補救教學之品質。



一、申請及審查：本市即日起至101年9月28日
止，101年11月10日完成初審及前報部。教育
部於101年12月1日公布審查結果。
二、計畫執行期間：102年2月1日起至104年6
月30日止。
三、期中報告：

（一）第一次繳交期限：102年7月31日止。
（二）第二次繳交期限：103年1月31日止。
（三）第三次繳交期限：103年7月31日止。
四、期末報告：繳交期限至104年1月31日止。
五、成果發表會：104年5月

分北、中、南區辦理。



聯絡窗口
•提供本案負責主管專人，掌理本計畫之行政業務。

加強宣導

•利用各項會議讓全體教職員工均能充分瞭解補救教
學精神與計畫實施內容。

溝通協調

•實施前應與學生家長充分溝通（得採召開家長說明
會、設計給予學生家長的一封信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辦理），俾建立共識。

諮詢輔導
•每學期邀請「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諮詢團隊」到校
進行乙次(以上)



學校行政費最高補助12萬元

輔導費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交通費

雜支



1.補救教學能落實，學力鞏固若磐石
學習腳步不延遲！

2.老師不只需要愛心，還要專業，將
愛心放在心底深處，用專業協助學
生進步與成長！


